二环审表〔2024〕3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二连浩特林中混凝土有限公司商品混凝土搅拌站改造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内蒙古二连浩特林中混凝土有限公司：

你单位由内蒙古元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二连浩特林中混凝土有限公司商品混凝土搅拌站改造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依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关于委托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锡署环字〔2021〕41号），现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二连浩特市成吉思汗大街北、欧亚大道西，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为将厂区变更至二连浩特市成吉思汗大街北、欧亚大道西，变更后将原有两条搅拌站混凝土生产线中的一条改建成预拌砂浆生产线，形成年生产混凝土20万m³，年生产砂浆10万m³的生产规模，项目总占地面积为40761.26m2。项目总投资为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20%。

该项目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符合国家和地方“三线一单”相关要求。《报告表》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本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做好以下工作：

（一）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运营期筒仓呼吸孔粉尘采用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有组织排放，颗粒物排放需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1排放限值；砂石装卸料扬尘利用洒水车喷雾洒水抑制扬尘后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排放需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3排放限值；搅拌粉尘采用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排放需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3排放限值。

（二）水污染防治。项目运营期无工业废水产生，工作人员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三）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妥善的噪声控制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和4a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处理及处置。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布袋除尘器收集尘、沉淀池沉渣、散落混凝土属于一般固体废物，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布袋除尘器废布袋属于一般固体废物，收集后委外处理。
（五）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加强施工管理，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剥离的表土堆放在表土堆场，施工结束后，用于植被恢复。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二连浩特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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